
 

江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实施方案  

（2017-2020） 

  

为推动江西省高等职业院校建立常态化自主保证人才

培养质量的机制，引导和促进高职院校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建设、提升内部质量保证工作成效，持续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参照教育部《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

与改进指导方案》，根据《江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改与改进

工作规划（2017-2020）》的部署，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工作目标 

引导江西省高职院校切实履行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

主体的责任，以完善质量标准和制度、提高利益相关方对人

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为目标，按照“试点引领、需求导向、

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到 2020 年，

基本建立起常态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可持续的诊断与

改进工作机制。 

二、基本原则 

（一）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诊改工作主要基于

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的分析，辅以灵活有效的实际

调查研究。 



（二）坚持标准与注重特色相结合。各高职院校要善于

依据本校实际情况设定校级诊改内容。 

（三）自主诊改与抽样复核相结合。以高职院校自主诊

改为基础，省教育厅根据需要对学校进行抽样复核。 

三、工作组织 

（一）江西省教育厅组建“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

进专家委员会”（简称省级诊改专委会）负责诊改工作的业

务指导。诊改专委会秘书处设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设

立诊改工作网站，集中发布诊改工作的相关政策和信息。省

教育厅委托诊改省级专家委员会，探索建立诊改专家认证制

度，建立动态的诊改专家库并规范专家管理。 

（二）省教育厅按照教育部总体要求，统筹规划本省（区、

市）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结合实际制订相应的执行方案

和工作规划。各高职院校研制本校的诊改工作实施方案。    

（三）省教育厅设立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

作专项资金，用于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落实。 

（四）各高职院校要在人员和经费上为内部质量体系诊

改工作提供充分保障。要选聘熟悉高职教育、有丰富经验的

教育专家、行业企业专家等组成本校的诊改工作委员会，负

责本校诊改工作的业务指导。要设立专门的内部质量控制部

门，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开展内部质量管理和诊改工作。 

（五）省教育厅于每年 10 月公布复核抽样的范围、原

则和方法，并在年底前向社会公布江西省下一年度接受复核

的院校名单。各院校也可主动向省教育厅申请接受复核。 

（六）复核工作主要采用数据分析和现场调研相结合的

方法，现场调研实行明访和暗访相结合，采用明访时，至多



提前两小时通知，尽量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每期复核

工作的时间为三个月，每年八月份公布复核结论。学校应根

据复核工作报告制定整改方案，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任

务。 

四、工作进安排（2017-2020） 

（一）2017 年 

1．完善全省高职教学诊改专委员的机构和机制 

2．制订江西省高职诊改工作规划（2017-2020） 

3．建设和维护全省诊改工作网站 

4．制定江西省诊改工作经费保障制度 

5．各院校制定本校内部质量建设规划、内部质量保证

体系诊改实施方案 

6．全省所有高职院校组建本校诊改工作机构 

7．召开试点院校建设方案交流会，邀请专家对试点院

校的建设方案进行指导 

8．组织本省专委会成员到全国诊改试点校交流学习 

9．委派我省诊改专家参加全国诊改专委会的培训 

10．要求各校提交 2017 年度诊改工作年度报告 

11．开展教学诊改工作有关课题的研究 

（二）2018 年 

1．建立全省诊改专家认证制度，扩充和优化省级诊改

专家库，省级专家库人数达到 100 人，人均接受专项培训不

少于 24 课时。 

2．开展省级诊改试点校的现场调研与指导 

3．接收并审查各院校提交的质量管理诊改工作报告 

4．制定并发布本省诊改工作激励办法 

5．年底，对省级试点校的诊改工作进行抽检、复核 



6．对 2010 年后新建的高职高专院校的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建设进行跟踪指导 

7.确定全省高职诊改第二批试点院校名单（10 所），召

开第二批试点院校建设方案交流会 

8.组织本省诊改专委会专家到国家试点校现场调研和

学习，观摩国家试点校的抽检与复核工作 

9.省专委会理论组开展教学诊改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立

项一批专项省级教改题 

10.省专委会平台组对各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管理系统

的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专项调研，评估各校平台建设水平与诊

改推进状况。 

11.要求各校提交教学诊改预算经费的编制与执行情况，

并抽取部分学校进行现场调研。 

（三）2019 年 

1.第一批省级试点院校根据上年度的复核意见，启动第

二轮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推荐 2-3 所优秀院校申报为全

国诊改试点校。 

2.第二批省级试点校完成第一轮诊改，年底接受省诊改

专委会复核。 

3.结束全省高职诊改试点工作，在全省高职院校全面铺

开诊改工作，要求各校在 2020 年底之前至少完成第一轮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的诊改工作。 

4．完成省级专家库的扩充与优化工作，省级专家库人

数达到 200 人。 

5．对第二批试点院校诊改工作进行现场调研指导。 

6．组织全省高职院校校级人才培养状态数据管理平台

建设与数据应用交流会，评选数据平台建设示范校。 



7. 省专委会理论组开展本年度教学诊改专项课题申报

工作，组织对上一年度专项课题的中期检查。 

8.省专委会高职专业建设组织全省高职教学诊改示范

性专业的评比工作。 

 

（四）2020 年 

1．制定全省诊改专家资格年度审查制度，对 2019 年专

家库进行年审，并更新 1/5。诊改专家库人数扩大为 300 人，

尝试开展诊改专家网络培训制度。初步建立起全省分级、分

类的诊改培训体系。省、校两级为诊改培训提供充足预算。 

2．各校内部质量诊改年度报告制度实现全覆盖。省专

委会接收并审查各院校 2019 年度质量管理诊改工作报告，

并出具评价意见。 

3．对全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改工作的复核进入常态化，

2020 年开始，每年抽查的比例为全省高职数量的 1/4。2020

年抽查院校的数量为 15 所左右。 

4．全省高职高专院校到 2020 年底完成至少一轮内部质

量诊改工作 

5．开展全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管理与诊改工作评先评

优活动，评选全省高职诊改示范性院校、示范性专业和先进

个人。 

6．完成第一轮省级专项课题的研究工作，省专委会平

台组组织结题鉴定。 

7．开展 2017-2020年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总结，

制定 2021-2023 年工作规划。 

 

江西省教育厅 

                                   二 O 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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